
涪住建发〔2020〕231号
重庆市涪陵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印发国务院安委会2019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巡查反馈意见整改方案的通知

各建筑施工企业、在建工程项目部，有关单位：

按照区安委办《关于落实国务院安委会2019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巡查反馈意见整改的通知》（涪安办发〔2020〕64号）要求，为推动考核巡查反馈意见及时全面整改到位，我委制定了《国务院安委会 2019 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巡查反馈意见整改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涪陵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0年10月27日             

国务院安委会2019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巡查反馈意见整改方案
按照区安委办工作要求，为确保国务院安委会 2019 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巡查反馈意见及时整改落实到位，结合全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国务院安委会对我市开展考核巡查，特别是选定现场抽查我区，是为我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把脉会诊，对更好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重大决策部署，坚决防控较大及以上事故，推动全区安全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促进作用。各单位要以此次考核巡查问题整改为契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深入查找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持续强化安全责任落实落地，建立健全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以最坚决的态度、最迅速的行动、最有力的措施，切实抓好考核巡查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提升安全防范治理和事故防控能力，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安全环境。

二、整改措施及任务分工

（一）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精神有差距的问题 

1. 一些地区政府和部门负责人在学深悟透、融会贯通、指导实践方面存在不足，对本地区本行业领域重大安全风险认识不清，安全责任意识有待提高的问题。

整改措施：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进一步筑牢安全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安全第一”思想，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始终保持严管重罚高压态势，督促企业落实安全防范责任措施，强化工作落实。 

责任单位：区住房城乡建委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2. 个别地区和部门安全发展理念还不够牢固，重发展、轻安全的思想仍然存在，不同程度存在“上热下冷”现象，尤其是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一些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和企业重经济发展、放松安全监管的倾向有所抬头的问题。

整改措施：定期研判重大安全风险，研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对策措施，全面排查行业安全隐患，严控建筑施工领域安全事故总量，坚决遏制较大及以上事故。 

责任单位：区住房城乡建委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二）关于涪陵区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出现同比增长的问题

整改措施：全面落实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压实主体责任，强化风险管控和日周月隐患排查整治，及时消除安全事故隐患。进一步加大安全监管工作力度，持续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深化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治理，切实有效防控事故发生。

责任单位：各建筑施工企业、在建工程项目部、安监站

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三）关于涪陵区有的建筑企业应急预案中24小时值班电话久打不通，救援队伍不能及时响应的问题

整改措施：

1. 督促建筑施工企业认真核对企业的应急救援值班电话和人员并全部重新申报。

2. 督促建筑施工企业严格依法依规编制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加强预案的针对性和应急措施、值班联络机制的可操作性，开展企业应急救援队伍及救援器材设备设施等情况的自查自纠，并定期组织演练。 

3. 涉及问题的重庆群洲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已于7月整改落实，及时向区应急局及区住建委报送了新的办公地点及应急值班电话；区住建委对其未及时申报变更应急值班电话的行为予以全区通报批评。

责任单位：各建筑施工企业、在建工程项目部

整改时限：2020年11月15日前

三、整改工作要求

（一）强化领导，落实责任。区住房城乡建委成立整改工作小组，由委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分管负责人任副组长，委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负责人为成员，负责整改工作统筹推进。各建筑施工企业和在建工程项目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认真抓好整改落实。

（二）强化督促，及时反馈。各责任单位要严格按照整改要求，对照整改任务，细化措施，认真开展整改工作。对马上能整改的问题，要立行立改，即知即改；对于长期工作任务，要按照有关要求，完善工作制度，确保工作实效。各单位应于11月16日前将整改落实情况报区安监站（联系人：杨菊；联系电话：72379351；邮箱：1638698470@qq.com），区安监站汇总后在规定时间内将整改结果报送区安委会。

抄送：区安委办。

重庆市涪陵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10月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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